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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內資股認購所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如下：

募集資金款項

計劃用途

募集資金款項

計劃使用金額

募集資金款項

實際使用金額

募集資金款項

剩餘金額 剩餘資金用途

（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億元）

燃機合資項目 3.34 0 3.34 其 中1.8億 元 將 按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二
零一八年七月九日的公告所披露
的《合資經營企業合同》完成注資，
其餘 1.54億元本公司擬於一年內
用於投資開展融資租賃業務以支
持主業發展或用於補充本公司流
動資金

核電技術改造項目 4.86 3.9 0.96 未 來3-5年 內 繼 續 投 資 用 於 核 電 技
術改造

核電產業生產運營購
買原材料

3 3 0

燃機產業生產運營購
買原材料

1.47 1.47 0

   

合計 12.67 8.37 4.3
   

上述募集資金剩餘的人民幣4.3億元目前以定期存款形式存於本公司附
屬公司哈爾濱電氣集團財務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根據合理利率水平
收取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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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確認，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二零一八年年報的所有其他內容仍
為正確及維持不變。

募集資金用途變更

兹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刊發之 (1)有關根據特別授權建
議發行新內資股之關連交易；(2)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及 (3)股東特別大
會及類別股東大會通告的通函。

本公司二零一七年進行的內資股認購共募集資金人民幣 12.67億元，其
中人民幣3.34億元計劃用於燃機合資項目。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四日刊發之關於與通用電氣（中國）有
限公司（「通用電氣中國」）成立合資公司的公告，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為人
民幣6.67億元，本公司出資約人民幣3.34億元；後經本公司與通用電氣中
國進一步磋商，雙方重新訂立《合資經營企業合同》，於二零一八年七月
九日，本公司刊發關於與通用電氣中國重新訂立《合資經營企業合同》的
公告，合資公司註冊資本調整為人民幣3.6億元，本公司出資約人民幣1.8

億元，根據重新訂立的《合資經營企業合同》，最遲在合資公司成立日後
8年內完成出資。

由於本公司與通用電氣中國重新訂立《合資經營企業合同》，燃機合資項
目投資金額有所調整，原計劃用於燃機合資項目的人民幣 3.34億元因此
無法全額使用，剩餘人民幣1.54億元（「該等資金」）。本公司考慮將該等
資金用於以下用途：

1. 於一年內用於投資開展融資租賃業務以支持主業發展；或

2. 如未能於一年內用於上述用途，則用於補充本公司流動資金。

就以上募集資金用途變更，本公司考慮到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就融資租賃的內部需要，投資開展融資租賃業務可為本集團的成員提
供有關服務，減低成本，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如有需要，
本公司亦不排除向關連方或第三方提供有關服務，以增加本公司的收入。
投資開展融資租賃業務仍處於初步探討階段，待研究確定後本公司將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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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要求於適當時候履行有關的審
批及公告程序（如需要）。

承董事會命
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艾立松

中國，哈爾濱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斯澤夫先生、吳偉章先生及張英健
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朱鴻傑先生、于文星先生、胡建
民先生及田民先生。




